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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追溯制度落实情况与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、项目申报、

农业品牌推选、农产品认证、农业展会参展等挂钩，充分调动

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同时，要建立健全农

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，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与食品安全

追溯制度衔接工作落实情况纳入生产者信用档案，对于虚假开

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，实行联合惩戒。

（四）加强绩效管理。各区农业农村委、市场监管局要定

期汇总分析本区承诺达标合格证与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衔接工作

情况，加强督促指导。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修订公布后，按

照法律有关规定抓好贯彻落实。此项工作落实情况已纳入对各

区食品安全考核评议、农业农村系统绩效管理，各区要及时总

结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强化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与食品安全追

溯制度衔接工作的调研指导，深入生产基地、交易市场等第一

现场开展全面调研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督促指导整改到位。

附件：1. 新版承诺达标合格证参考样式

2. 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

3. 未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与食品安全信息

追溯衔接的有关情形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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